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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稿

WIPO将举办全球反假冒与盗版会议
高级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和消费者团体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7年1月30日和31日于日内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假冒与盗版活动深远的破坏性作用。由WIPO、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和世界海关组织（WCO）召集的第三届全球打击假冒与盗版大会（http://www.ccapcongress.net），以“共有的挑战，共同的目标”为题，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各组织协力一致的结果。大会将由全球商业领袖反假冒联盟（GBLAAC）、国际商标协会（INTA）、国际商会（ICC）以及国际安全管理协会（ISMA）协办。

即使按保守估计，假冒与盗版活动每年造成的经济代价据信也超过一千亿美元。目前，市场上几乎每种产品都成为假冒与盗版的目标，给人类健康和安全造成危险，对经济发展造成破坏。假冒与盗版活动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导致收入损失、就业减少和税收流失，对经济产生整体性的深远影响。
假冒食品和假药非法贸易的扩大引起了极大关注。据欧洲委员会的统计，仅在欧洲，2006年欧洲联盟边境查扣的7,500万件假冒和盗版物品中，假冒食品和饮料超过500万件，假药约50万件。假药非法销售额的扩大尤为引人关注。就此问题，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假冒药物多是那些用于治疗威胁生命疾病，如疟疾、结核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药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尤易受到伤害。虽然非法贸易难以获得精确数字，但估计全球药物市场中假冒药物超过10％，而且WHO指出发展中国家消费的药物中约25‍％是假冒药物。

全球大会为制定实际战略、应对不断扩大的全球假冒和盗版产品贸易所带来的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论坛。WIPO总干事卡米尔 •伊德里斯博士和瑞士负责司法与警察事务的联邦委员克里斯托夫 •布劳赫先生将宣布会议开幕。会议各主办组织的领导人──WCO秘书长Michel Danet先生、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Ronald Noble先生、ICC秘书长Guy Sebban先生、INTA主席Dee Ann Weldon-Winston女士和多位高级政府官员和重要商业领袖也将作基调发言。
高级政府官员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先生、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及消费者事务部部长Datuk Hj. Mohd Shafie bin Hj. Apdal先生、摩洛哥新闻大臣Mohamed Nabil Ben Adballah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贸易部部长Lubna Al Qasimi女士、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国务秘书Bernd Pfaffenbach博士、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Serik Nugmanov先生、肯尼亚共和国总检察长Amos Wako先生、南非最高上诉法院法官L.T. Harms大法官、美国商务部国际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Chris Israel先生以及欧洲委员会内部市场和服务总司副总司长Thierry Stoll先生。
高级商业领袖有NBC Universal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Bob Wright先生以及戴姆勒-克莱斯勒、环球音乐集团、辉瑞、礼来、联合利华、微软等公司的高级代表。其他与会者包括决策者、高级执法官员、法官以及来自非政府组织和产业集团的利益攸关者。发言人名单可查阅http://www.ccapcongress.net/program/speakers.htm。

第一届全球大会于2004年在世界海关组织（WCO）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第二届全球大会于2005年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里昂举行。这两次大会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代表交流经验、提高认识、加强合作、制定更有效地处理假冒与盗版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提供了重要的论坛。出席本次会议的与会者预计有500名。

希望对会议进行报道的记者，请参考媒体资格认证指南（http://www.wipo.int
/pressroom/en/accreditation/）。资格认证表（http://www.wipo.int/pressroom/en
/accreditation/form.html），连同证明材料，需寄至WIPO与媒体关系和公共事务科：传真：+4122-338 8280。如欲了解进一步信息，请洽：电话：+41 22 338 81 61或338 95 47；电子邮件：publicinf@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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